
附件1

山丹县第三批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创建工作自评报告

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第三批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单位评估验收的通知》（甘农质函〔2023〕38号）精神，山丹县积极开展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1、 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将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统一领导，精心安排，狠抓落实。将全县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贸批发市场经营主体全部纳入监管名录，全面实行“黑名单”制度，做到经营主体责任明确、监管落实到位。
（二）严格投入品监管，确保农产品源头安全。组织开展全县农资生产经营单位摸底调查8次，全县20家农资经营门店全部建立了农资产品质量档案，并按照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深入开展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的要求进行公示。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严格落实农业投入品经营市场准入、进销货台账登记备案和索证索票制度，加强监督，有效净化了农业投入品经营市场。对县域内康源、润泽食品等屠宰企业，严格落实进场查验登记流向等制度，建立病死畜禽和不合格农产品无害化处理机制，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监测水平。建成山丹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站，配备了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等定性和定量分析设备，完成实验室“双认证”，各乡镇配备了速测仪等设备。开展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培训，提升了农产品检验监测能力。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计划，按照平时例行监测、节假日重点监测、突发事件全面检测的要求，扩大农产品例行监测的范围和频次，监测范围覆盖所有农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生产基地、种植、养殖大户和收购储运企业及批发、零售市场。
（四）建立标准体系，加快“三品一标”认证步伐。实行绿色（有机）认证农产品全过程标准化生产，指导生产企业制定枸杞、马铃薯、洋葱、玫瑰花、双孢菇、香菇、黑木耳、菜籽油、沙棘酒、小麦粉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51.27万亩。“三品一标”认证主体达到27家，累计认证“三品一标”46个，其中有机农产品9个、绿色食品31个、无公害农产品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1个，绿色食品面积35.51万亩。“三品一标”种植面积占到总播种面积的74%，农作物良种普及率达96.7%，各项科技措施运用率达90%以上，为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健全追溯体系，大力推进品牌化生产。将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农资生产经营单位、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和质量追溯示范点全部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及时将农产品产地、用药、施肥、检测等相关信息录入平台，实现农产品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追溯、质量有保证。农产品示范基地建立农业投入品采购记录表、农事生产记录表、农产品销售记录表为主要内容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记录档案，确保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和生产过程问题可追查。
2、 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一）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依法履行。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供销社、商务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实施工作。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进一步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强化属地管理和监管职责，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强大合力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到位。统一印制下发了农产品生产档案记录，严格执行禁限用农兽药管理、农兽药休药期（安全间隔期）等规定，各相关企业、专业合作社和种养大户建立抽查检测、索证索票和台账记录等制度。严把市场准入关，生产经营主体的责任意识，告知率、培训率、使用率均达到100%。
（三）农业投入品监管有力。2021年以来，在农业生产关键时期，共出动执法人员800多人次，对全县农药、种子、肥料、农膜、兽药等农资经营门店和集贸市场进行了拉网式检查，保持了农业投入品整治的高压态势。加强县乡出证人员培训管理，严格规范动物产地检疫程序，全面落实检疫申报制度、官方兽医驻场制度，开展屠宰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实行检疫员定岗定责，做到严把“五关”，确保四个100%。出具动物A证共206张，28958头(只)；动物B证共1064张，101569头(只)。出具产品A证共1080张，1202.542吨；产品B证共12028张，1677.304吨。
（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扎实推进。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县级年度抽检定性抽检农产品样品达8006个，定量抽检农产品样品602个。各乡镇现有农产品检测人员16人，并配备农产品质量检测设备配备8套。每个乡镇监管机构定性抽检农产品样品7200个。严格执行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产品自检和委托检测制度，县域内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自检样品制度落实率达100%。
（五）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对农产品生产、收购、储运、屠宰、批发、零售市场重点环节开展执法检查，县域内无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案件。就“瘦肉精”专项整治、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和畜产品“兽药残留”三项安全监测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重点对畜禽规模养殖场、定点屠宰企业等相关领域开展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六）标准化生产全面实行。开展产地环境和污染状况监测，加强畜禽养殖粪便污染防治，科学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对我县主导农产品全面制定生产操作规程，标准入户率达到100%。推行统防统治、绿色防控、配方施肥、健康养殖和高效低毒农药使用等技术。依托山丹县现代肉羊融合发展产业园建设项目，支撑和引领全县肉羊产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构建“线上+线下”“展示+体验”品牌大营销体系，持续做靓“山丹羊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甘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成长城新村、红寺湖村、新开村等12个肉羊养殖示范村，培育各类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达到370个，发展规模养殖场达232家。
（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健全。
今年通过省市场监管局的“CMA”认证，省农业农村厅的“CATL”认证，双认证工作全面完成。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纳入综合执法，执法工作落实到位。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培训计划，不定期开展县、乡、村三级监管人员业务和法律法规规培训，累计培训320人/次，监管员参加培训率达到100%，每名监管员每年接收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集中专业培训达40小时。
（八）农产品质量安全制度机制基本完善。组织县乡两级监管部门深入生产主体宣传落实食用农产品电子合格证制度，实名认证生产经营主体28家，通过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11229张。定期对列入减量行动计划的101家养殖场(户)进行督查检查，防止其滥用抗生素，以达到兽药减量的目的，指导和督促全县所有食用畜禽产品生产企业、养殖场及个体家禽宰杀点实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共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8789份。
3、 典型经验做法
[bookmark: _GoBack]（一）加大农产品扶持力度。近年来，县委县政府连续出台县委一号文件提出：对当年通过认证并取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证书和地理标志的经营主体，每个证书分别给予2万元、3万元、5万元的奖励；对当年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并通过验收的企业及专业合作社，给予5万元的奖励；对当年获得全国绿色有机博览会金奖、优秀奖的，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的奖励；用政策引导、激励农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自觉以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的标准组织生产管理，进行产品认证。
（二）建好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立足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和特色品牌优势，加快推进优质农产品示范基地和园区建设，推广以绿色栽培和科学施肥、机械化耕作、病虫害综合防治等 “六统一”绿色标准化种植方式，以种植标准化、品种专用化、生产集约化、产品优质化和加工精深化为目标,建成小麦、马铃薯、油料、高原夏菜、中药材千亩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达到10个，配套开展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46项/次，示范带动我县绿色食品面积35.51万亩。
（三）常抓管辖领域生产安全。做到把上级督查与自查自纠、活动开展与宣传教育、解决问题与强化基础相结合，针对全县农产品生产主体，2个定点屠宰场，1个无害化处理厂，10个兽药经营企业开展常规安全生产检查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尤其对企业消防设施配备、冷库使用、屠宰车间人员操作、仓库防火防腐防虫等安全方面进行重点检查，切实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强化农产品品牌建设。积极组织丹马油脂等10家企业参加第二十二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十五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丹马”菜籽油、“耀汉子”黑小米等5个农产品荣获第22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15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组织企业参加中国（西部）绿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博览会暨全国名优果品展示活动，“焉支雪”面粉、“唯玫香”玫瑰花等4个农产品荣获“中国（西部）绿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博览会金奖。通过会展平台展示了我县绿色产业发展成果，促进了产销对接。
4、 存在问题
我县农业产业发展还处在由规模数量向质量效益迈进的阶段，产业链尚未完全形成，多数产业有规模、有品种、有品牌，但品种基地不集中、品牌效益不明显；农产品加工行业基础薄弱、规模小，缺少精深加工企业，技术含量不高、效益不明显，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5、 意见建议
（一）抓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各类各级平台与省级平台对接，实现数据共用共享、信息互联互通。推进生产经营主体注册，加快追溯点建设，完成追溯点与追溯平台技术连接。
（二）抓体系建设。持续推进生产过程中农事操作、产品自检、在线监控、销售信息等数据持续上传，完善农产品追溯核心信息，实现信息流和实物流同步运转。支持农产品包装上市，加载追溯标识，确保农产品“来源，可追，问题可查，责任可究”。
（三）抓执法监管。进一步加强与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协作，强化上下游无缝对接。开展巡查和专项督察，推动线上线下协同执法。做好监管者和生产经营者追溯应用培训，加强追溯理念，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抓好农产品品牌建设。不断加大会展平台建设，增加农产品曝光力度。以会展为平台，提高农产品品牌知名度，积极组织好我县“甘味”农产品入驻在兰建设的“甘味”产业园，深入挖掘我县农优土特产，提升我县的农优特产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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